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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浦市监规〔2023〕1号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经营主体住所托管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室，各基层单位，各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落实确认制改革，增强经营主体活力，推动经

营主体高质量发展，打造共管共治区域营商环境，现将《浦东新

区经营主体住所托管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10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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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经营主体住所托管暂行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与依据）为进一步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

化一流营商环境，增强经营主体活力，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，

依据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》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本办法适用于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或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：登

记机关）登记管辖区域内的经营主体住所托管认定及相关管理工

作。

第三条（定义）本办法所称的经营主体住所托管，是指经营

主体（以下称“托管对象”）委托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

师事务所、税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、相关行业协会及招商

平台、园区开发或运营主体等提供商务服务的机构（以下统称

“托管服务机构”）进行住所托管，并以托管服务机构住所或者

经营场所（以下统称“住所”）作为住所进行登记，同时接受托

管服务机构专业配套管理及服务的住所管理模式。

第四条（原则）实施经营主体住所托管，应当遵循公开透明、

数字赋能、便捷高效的原则，充分发挥专业服务机构、有关行业

协会等社会共治共管功能，结合住所标准化登记信息库建设，进

一步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第五条（托管服务机构的要求）托管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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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：

（一）已取得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符合条件

的身份主体资格证明；

（二）配备与托管对象数量相匹配的服务管理人员；

（三）配备与提供的托管服务相适应的场地与办公设施；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税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

务机构及相关行业协会需经相关主管部门推荐；招商平台、园区

开发或运营主体等提供商务服务的机构需经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

管理局（管委会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管理实际需要推荐。

第六条（托管对象的要求）托管对象应当限于从事不扰民、

不影响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经营项目的经营主体。

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从事经营活动需要具备特定场所

要求的经营主体，不适用住所托管。

第七条（托管住所的要求）托管住所应当在登记机关管辖范

围内，且为产权明晰的非居住用房。

第八条（托管服务机构的认定）专业服务机构、行业协会及

商务服务机构拟从事托管服务的，需经相关主管部门或镇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、管理局（管委会）推荐，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书面材

料。

材料齐全且符合本办法要求具备的形式要件的，登记机关应

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开展现场核查，对符合

托管服务机构条件的，可认定其为托管服务机构，并将认定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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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登记机关官网予以公示。

第九条（托管服务机构申请材料）申报托管服务机构认定的，

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托管服务机构申请书；

（二）主体资格证明；

（三）住所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托管协议范本。

第十条（托管协议）托管服务机构应当与托管对象签订托管

协议，协议应当明确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托管服务机构与托管对象达成住所托管合意；

（二）托管服务的具体内容、期限、履行方式；

（三）托管服务机构与托管对象的权利、义务；

（四）违约责任；

（五）纠纷解决方式。

第十一条（托管服务机构的义务）托管服务机构应当履行

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为托管对象提供各类法律文件送达服务；

（二）对托管对象股东（合伙人/投资人）身份进行确认；

（三）建立规范的管理台账和托管档案，台账和档案内容应

包含托管对象的股东（合伙人/投资人）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托管对象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、托管对象

经营地址或实际联系地址等信息、法律文书送达记录、回访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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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与托管对象的联系，及时了解其各类需求和情况

变化，对于不开展经营活动等异常情况的托管对象，应及时进行

梳理，敦促其进行有关变更、注销登记；

（五）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对托管对象的管理，提醒并督

促托管对象按照规定制备自治性文件，履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等

义务；

（六）托管服务机构的住所发生变更、终止托管服务的，托

管机构应当在变更或终止前 30 日告知登记机关，并及时通知托

管对象，协助托管对象办理变更等登记手续；

（七）托管服务机构被登记机关取消托管服务资格的，托管

服务机构应当及时通知托管对象，并在 60 日内协助托管对象办

理变更等登记手续。

第十二条（后期现场检查制度）登记机关可根据登记管理需

要，对已认定的托管服务机构进行后期现场检查，进一步夯实托

管服务机构义务，形成管理闭环。

对不符合托管服务机构条件或未履行托管服务机构义务的，

登记机关应当记录情况，敦促托管服务机构限期整改，并将检查

情况在登记机关官网进行公示。

第十三条（托管服务机构的退出）托管服务机构存在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由登记机关取消托管服务机构资格：

（一）不符合托管服务机构条件的；

（二）未积极履行托管服务机构义务，逾期未整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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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出现不利于区域营商环境、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。

退出的托管服务机构名单由登记机关在官网进行公示，并告

知有关行业主管部门、机构所在地街镇、管理局（管委会）。

第十四条（托管对象义务）托管对象在托管住所以外活动的，

应将开展活动的起始时间、从事活动的具体项目、内容、主要场

所、联系人员、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给托管服务机构。

第十五条（住所托管的登记规范）托管对象入驻托管服务机

构，统一使用该托管服务机构住所进行登记。

申请设立、住所变更登记时，可通过电子数据方式调用的住

所材料，经营主体免于提交。

第十六条（职责分工）市场监管局负责住所托管制度改革工

作的具体实施；相关主管部门做好托管住所相关书面材料盖章出

具工作；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管理局（管委会）做好托管住所

设置、管理及相关书面材料盖章出具工作。

第十七条（集中登记与住所托管的衔接）促进集中登记与住

所托管制度平稳、有效衔接，服务经营主体健康发展。

第十八条（实施时间）本办法有效期为 2023 年 10 月 30 日

至 2025年 10月 2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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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服务机构申请书

基本信息

托管住所
上海市浦东新区            （镇/街道）             村（路/社区）
              号

名称

申请主体名称

及类型 类型

专业服务机构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）                  
行业协会
商务服务机构（招商平台园区开发或运营主体）

设立时间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申请人声明

本主体依照《上海市浦东新区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》、《浦东新区经营主体住所

托管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申请托管服务机构认定，提交材料真实有效。

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/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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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、负责人）信息

姓    名 固定电话

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

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

（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）

     

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/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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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主体具体情况介绍

文字情况

介绍（应

包括但不

限于：管

理经验、

管理团队

人员构成

情况、人

数、软硬

件配置情

况、管理

经验及成

果、可提

供服务内

容等）

托管住所

现场照片

相关主管

部门或机

构所在镇

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、

管理局

（管委会）

意见

相关主管部门或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管理局（管委会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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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示

为确保经营主体托管机制发挥良好效应，同时有效保障托管

双方权益，作如下提示：

1、制定专业的托管协议范本；

2、托管协议中应明确托管服务对象涉及的主要义务及责任，

例如：配合进行有效身份进行确认；配合告知股东（合伙人/投

资人）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经营主体联

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、经营主体的经营地址或实际联系地址等信

息；配合开展自治性文件抽查；及时告知住所以外开展活动的有

关情况；如托管机构被清退，托管对象后续安置处理等内容。

3、积极履行《浦东新区经营主体住所托管暂行办法》中有

关义务，以免产生后续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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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2023年 10月 30日印发  


